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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偷窺是少數變態才會做的噁心

事，而今，偷窺卻為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人們透過臉書、噗浪 / 推特、

部落格、YouTube、行車紀錄器、監視錄影

器……，窺視與你我無異的平凡人的日常

生活。

然而，偷窺究竟是如何從少數人的變態

行徑，轉變成你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霍爾．尼茲維奇的《我愛偷窺》，挖掘出

了造就今日偷窺文化的社會條件。他發現，

網路科技的變革，促成了此一波新興的偷窺

文化運動。電影的誕生開啟了窺視文化，人

們從此得以透過影響觀看他人 / 世界。電視

坐實了人們的偷窺欲望，報章雜誌充斥狗仔

偷拍名人隱私的報導。

網路崛起之後，人們發現，透過去中心

的網路科技分享身為普通人的自己的隱私，

竟然也能引發廣大群眾的關注，於是有越來

越多人加入此一行列，電視上充斥著真人實

境秀節目，新聞報導開始以人們自拍上傳網

路的影片為主題，不時還能引發轟動……。

我們透過窺視其他人的生活，獲得快

感，娛樂自己，瘋狂沉溺其中而無法自拔。

只不過霍爾發現，不無哀傷的殘酷現實

是，人們之所以熱衷於偷窺，原本竟然是渴

望能與其他人有更多的「連結」，因為生活在

專業分工（泰勒化）的全球資本主義社會，

生產方式將人切割成碎片、螺絲釘，人們備

感孤獨，於是格外渴望能夠與他人連結。

只是我們雖然渴望社群 / 連結，卻不願

付出努力（與人面對面的互動、交往，承擔

他人的包袱），於是我們選擇以放棄隱私，

（過度）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的方式，與人

在網路科技媒介上（如臉書）連結。

「窺視文化是滿足我們被部落接受的一

種方式，同時滿足我們在複雜架構的電子世

界中看見自己的需要……當個體彼此依賴且

共同生活的真正社群已不復存，唯一能做

的，就是以人工方式創造那種社群提供的感

覺。因此我們在網路上彼此梳理，極力地想

融入一個已經不存在的部落。」

當窺視文化隨著網路媒介而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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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心的商人得以利用此一人類集體行為

從中獲利。今天最賺錢的企業是從事窺視分

享的服務 / 產品，臉書、Google 股價飆升，

監視錄影器、影音工具的銷售業績一年比一

年好，個人資料被專門蒐集的廠商轉賣給其

他企業以賺取利潤……，許許多多的商業行

為看準了人們樂意分享隱私 / 個人資料而誕

生、茁壯。

令霍爾感到意外的是，人們並不吝於放

棄隱私，甚至人們樂於放棄隱私，只要能夠

換來與他人連結，讓自己成名（但是，人們

不能忍受有人拿自己的隱私賺錢卻不分一杯

羹給自己，此時就會憤怒）。原來人們並不在

那麼在意隱私，比起擁有隱私卻活得孤獨，

人們更樂意失去隱私但是能夠與人連結（即

便是惡名，好像那些把自己的蠢事、為惡，

拍成影片，上傳網路的人，他們並不是蠢，

而是太過渴望與社群連結）。

我們甚至相信，只要讓自己活在全面被

監控的環境（窺視與監控是二合一，前者為

了娛樂，後者則是為了確保安全），就能保障

自己的生命安全，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生（人

們相信到處都有監視錄影器，犯罪率會下

降）。霍爾遺憾的說，監視錄影器充其量只能

讓可見的犯罪行為減少，卻無法壓制不可見

的犯罪行為（如白領犯罪）。

霍爾提醒我們，放棄隱私、過度分享所

帶來的窺視文化，並非全然沒有副作用。人

們一但透過網路將自己分享出去，記錄便會

永久地在於網路之中，往後打算評估是否錄

取你的公司、學校，考慮是否該與你結婚的

情人，都可以輕易地透過網路找到過往的不

堪記錄。所以，霍爾提醒那些準備把孩子的

裸照上傳網路的父母三思（孩子們應該有自

行決定的權利），在這個一切都能分享的窺視

文化，有些事情還是保留在晦暗的薄暮微光

中自然蒸發掉比較好，生命中某些奧秘是不

可量化且必須隱藏在幽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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